
证券代码：300038          证券简称：梅泰诺           公告编号：2018-088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三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合

同内容的每一阶段仍需单独签署协议约定具体事项，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

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及长期收益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 

3、截至目前，最近三年上市公司未出现签订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不达预

期的情况。 

 

一、 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以下简称“海南工信厅”、“甲方”）与北京梅泰诺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中国智慧城市产业与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丙方”）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签订了《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产业集群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公司与海南工信厅同日签署了上述

协议的子协议之一《共建海南人工智能研究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现将上

述有关协议内容公告如下。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北京梅泰诺通信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智慧城市产业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及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产业链企业与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开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生态链的全面深



度战略合作，为海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助力海

南成为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更为国际化的改革开放试验区。经双方友好协商，

达成以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二、 协议各方的基本情况 

甲方：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是主管海南省

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工作的省政府组成部门。与公司均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丙方：中国智慧城市产业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中国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与“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于 2018 年合并成立而来。中国智慧

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2 年在科技部的指导下成立，专注于智慧城市标

准、技术和产品创新、人才培养等工作。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 2013 年在工业

和信息化部指导下成立，专注于智慧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等工作。北京梅泰诺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尹洪涛任联盟执行理事长，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 

 

三、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集群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作方围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全产业链，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基地、人

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投资基金、国际研发总部、数据资产运营

中心、数字海南发展智库、基于智慧灯杆的城市智能服务及大数据应用平台、数

字海南建设等方面，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力争 3年内形成 50亿元的产业规模，5

年内形成百亿级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集群。 

（一）建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基地 

发挥梅泰诺公司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龙头带动作用，联合中国智慧城

市产业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集聚一批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研发服务型企业、机

构和领军人才团队，建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基地，构建海南人工智能服务平

台生态圈和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二）建设人工智能研究院 

面向人工智能产业重大科技需求，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张晓东博士为带



头人，联合集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端人才团队和企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

大数据领域前沿技术原创研发，开展产品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产业推广

等工作，实现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的深度融合，吸引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

人工智能产业高端人才、高端团队项目，打造系统高效、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产

业体系。 

公司已经与甲方签署《共建海南人工智能研究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内容

同上。 

（三）设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投资基金 

联合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及其他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规模 150亿元的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产业投资基金，围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全产业链，在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产业基地、人工智能研究院、国际研发总部、数据资产运营中心、数字海南

发展智库、基于智慧灯杆的城市智能服务及大数据应用平台、数字海南建设等方

面进行产业投资和资本运作，支撑百亿级的产业规模。 

（四）共同成立数据资产运营中心 

梅泰诺公司依托在大数据运营方面的优势，联合海南省国有公司共同成立数

据资产运营中心，构建全省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开展政务数据资产市场化运

营，打造覆盖数据集成、数据管理、数据开发、数据应用完整的大数据管理和应

用体系，实现数字价值倍增效益，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重点产业发展。 

（五）组建数字海南发展智库 

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学者、行业龙头企业高管、咨询机构资深专家等担任顾问、

理事和学术指导，组建数字海南发展智库，通过开展国际研讨会、报告会、论坛、

专项课题研究等形式，将智库建设成为数字海南发展战略交流和支撑平台。 

（六）建设基于智慧路灯的城市智能服务及大数据应用平台 

推进结合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新型智慧灯

杆应用落地，建设基于智慧灯杆分布的具备泛在感知、便捷传输、终端计算及智

能交互的城市智能运行系统，形成向政府提供城市管理数据应用，向企业提供应

用开发的数据支撑、向居民提供智能服务的大数据应用开发平台，为建设数字城

市提供强力的数据支撑，推进海南省向实现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

城市管理精细化、生活环境宜居化和数据经济融合化的信息智能岛迈进。 



（七）共同推动数字海南建设 

依托梅泰诺在大数据方面的积累及经验，综合运用大数据及区块链等先进手

段，各方合力推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建立信用评价模型；依托梅泰诺在京

津冀地区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的成果和经验，推动生态环境监测，加强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应用，逐步建设统一规划、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天

地一体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和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在精准营销方面，基于梅泰诺智能营销平台体系及上下文检索、预测数据分

析、机器学习等大数据营销技术，围绕旅游消费、自由贸易等方面，为海南提供

面向全球的精准数字营销服务，帮助海南相关旅游、自由贸易企业大幅提高收入。 

综上，本协议为合作拓展签署的框架性协议，后续合作具体事宜仍需双方协

商确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 

 

四、 合作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 

1.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企业就扩大双方合作进行沟通洽谈，为深化合作提供

服务和便利。 

2.支持乙方和丙方在海南项目建设，提供优质服务和政策支持，保障项目在

省内各地的实施。 

（二）乙方和丙方 

1.把海南省列为重点发展区域，结合海南省相关产业优势、产业发展需求以

及乙方发展战略布局，制定在海南的发展计划。丙方充分、积极支持。 

2.根据合作内容，乙方和丙方组织生态圈的整体力量，保障项目所需的人才、

技术和资源投入，推进在海南合作项目的落地实施。 

3.妥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和使用海南省政府提供的相关数据信息，保

护政府数据信息安全，依法保障社会和公众信息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合作方按照本协议内容展开各项工作，具体合作项目可签订专项合同，以加

快推进项目落实。 

 



五、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协议签署双方的合作有助于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资源的整合与

协同，有助于双方在智慧城市建设、物联网等领域深入合作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借助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战略定位以及自贸区建设带来的软环境提升

和改革红利，公司继续深耕“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链，借新时期海南发展的

东风，帮助梅泰诺更好打造基于大数据的跨境数字营销平台。 

2.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及长期收益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 

3.本协议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对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不构

成重大影响。 

4.签订协议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相

应的决策和审议程序。 

 

六、 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为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具体的合同

金额、实施内容将根据双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对

于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涉及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规

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公司最近三年内签署的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序号 最近三年披露的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公司与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6年 6月 1日 正常履行中 

2 公司与上海诺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宁

波诺裕泰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2016年 6月 16日 正常履行中 

3 公司与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0月 11日 正常履行中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4 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18年 5月 17日 正常履行中 

3. 2017 年 3 月 26 日，公司已披露董事、副总裁、实际控制人之一张敏女

士减持计划，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除此之外，未来三个月内，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其他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或者减持的

情形。 

 

七、 其他说明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的披露要求，根据双方后续合作的进展情

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7月 5日 




